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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2021_2022__E3_80_8A_E

4_B8_AD_E5_8D_8E_E4_c40_64847.htm 第三章 电子签名与认

证 第十三条 电子签名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视为可靠的电子

签名： （一）电子签名制作数据用于电子签名时，属于电子

签名人专有； （二）签署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仅由电子签名

人控制； （三）签署后对电子签名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 

（四）签署后对数据电文内容和形式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

。 当事人也可以选择使用符合其约定的可靠条件的电子签名

。 第十四条 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 第十五条 电子签名人应当妥善保管电子签名制作

数据。电子签名人知悉电子签名制作数据已经失密或者可能

已经失密时，应当及时告知有关各方，并终止使用该电子签

名制作数据。 第十六条 电子签名需要第三方认证的，由依法

设立的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认证服务。 第十七条 提供电

子认证服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提供电子认

证服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二）具有与提

供电子认证服务相适应的资金和经营场所； （三）具有符合

国家安全标准的技术和设备； （四）具有国家密码管理机构

同意使用密码的证明文件；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条件。 第十八条 从事电子认证服务，应当向国务院信息产

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法第十七条规定条件的

相关材料。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接到申请后经依法审查

，征求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后，自接到申

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



可的，颁发电子认证许可证书；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

申请人并告知理由。 申请人应当持电子认证许可证书依法向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企业登记手续。 取得认证资格的电子

认证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的规定

在互联网上公布其名称、许可证号等信息。 第十九条 电子认

证服务提供者应当制定、公布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电子认证

业务规则，并向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备案。 电子认证业

务规则应当包括责任范围、作业操作规范、信息安全保障措

施等事项。 第二十条 电子签名人向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申请

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应当提供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信息。 电

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收到电子签名认证证书申请后，应当对申

请人的身份进行查验，并对有关材料进行审查。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